
清远市生态环境局文件

清环罚〔2023〕5号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苏国芬：

公民身份号码： 441827********4351 

住址：广东省清新县山塘镇山塘村委会下二村23号

一、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

2023年5月19日至23日， 我局执法人员对清远市禾隆农

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查， 你在该公司任职工程部主管，

负责环境保护工作。 现场检查发现清远市禾隆农业发展有限公

司服务中心旁设置有两台抽水泵抽取地下水， 该公司建设项目

涉及地下水开采， 但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、 配套建设的环境

保护设施未经验收并于2019年9月建成投入运行使用。

以上事实有2023年5月19日 《现场检查笔录》、2023年5

月23日《清远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》、《取水许可证》（编








